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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国庆”前安全生产

大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场区）、各主管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明电〔2011〕8号）文件精神，认真做好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区安委会决定在全区范围组织开展“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内容

（一）各镇街（场区）、各主管局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系列会议、文件精神情况，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政府及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等重点工作情况。

（二）各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规章制度、加大安全投入、强化现场安全管理、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等安全基础工作以及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

（三）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危险物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特种设备、公共聚集场所、农机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进展情况。

（四）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情况，重点是无证无照和证照不全、依法关闭取缔后又继续组织生产经营的单位，以及瞒报事故、拒不执行安全监管执法指令、非法违法建设、违反建设项目安全生产“三同时”规定等严重违法行为。

（五）“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及各项保障措施落实情况；强化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健全完善生产安全事故预防机制，加强值班值守，落实应急装备物资等情况。

二、检查重点

此次大检查的范围是各类生产经营单位，重点加强对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民爆物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特种设备、农业机械等行业（领域）的检查。

（一）非煤矿山安全。重点对表土剥离和边坡管理、火工品管理、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安全培训教育等环节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
（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以重大危险源、重要安全设施为重点，开展安全检查整治。加大烟花爆竹经营、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的安全检查力度，切实规范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秩序。
（三）道路交通安全。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运输等关键环节，严厉查处客货车辆超载、超速、农用车非法载客、“黑车非驾”等严重违法行为。
（四）建筑施工安全。重点加强重大建设项目、建筑拆除等工程项目审查审批以及施工现场脚手架搭设、模板施工、“四口”防护、施工用电、塔吊和施工电梯、施工机械的安全检查，规范现场作业，落实防范措施，确保施工安全。
（五）消防安全。以商场、宾馆饭店、网吧等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和地下建筑、“城中村”、消防设施设备、安全通道、消防安全制度等方面为检查重点，全面排查火灾隐患，严肃查处未经消防审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和锁闭、封堵或占用疏散通道、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等违法行为。
（六）特种设备安全。要对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设备、危险化学品容器、大型游乐设施等重点设备设施进行检查，确保特种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三、检查时间

9月13日至9月30日，各镇街（场区）、各主管局对本辖区或本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全面检查，区安委会办公室将组织开展对各镇街（场区）、主管局的督查。

四、检查方式

（一）自查与督查相结合。各镇街（场区）要组织有关单位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同时，采取抽查、互查等方式，对各社区、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工作实效。

（二）全面检查与突出重点相结合。紧紧围绕检查范围、检查重点和检查内容，对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重点检查，做到点面结合，整体推进。

（三）镇街（场区）检查与行业检查相结合。按照“属地监管和行业监管”的原则，各镇街（场区）组织开展本辖区安全生产综合检查，各主管局对本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做到条块结合，齐抓共管。

（四）督促检查与推动整改相结合。通过形式多样的检查活动，强化督查督办，督促和推动基层、生产经营单位落实整改责任，加大整改力度，确保隐患及时整改到位。

五、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镇街（场区）、各主管局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检查；分管领导要抓实抓细，做到职责明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措施落实、工作到位，确保“国庆”节日期间安全稳定。

（二）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各镇街（场区）、各主管局要结合各自实际，针对薄弱环节，制定行之有效的检查工作方案，周密安排，细化任务，突出重点，落实责任，强化措施，扎实开展。

（三）狠抓整改，务求实效。坚持边检查边整改，以检查促整改，对能够现场整改的，督促有关单位立即进行整改；不能现场整改的，要制定防范措施，落实整改责任，按规定时限限期整改；对排查出的无证非法生产经营单位一律取缔，重大隐患单位一律停产整顿，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一律关闭。

（四）协调配合，认真总结。各镇街（场区）、各主管局要加强协调，紧密配合，实行联合执法，切实抓好安全大检查。同时，在认真深入检查的基础上，各镇街（场区）、各主管局要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形成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措施的检查报告，于10月9日前报送区安委会办公室。

联 系 人：阮蓓红  夏立斌

联系电话：58117308（传真）  58111719
电子邮箱：njpkaw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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